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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 0726 民 初
7606号

陈钦琳、李萍萍：
本院受理原告张青青
诉被告陈钦琳、李萍萍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 0726 民初
7606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9084号

柳鸿旭：本院受理
原告朱康康诉被告柳鸿
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由何清良担
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刘
波、人民陪审员吴增富
组成合议庭，定于2018
年 4 月 9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浦东法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9334号

张龙波、徐顺伟：本
院受理原告傅临喜诉被
告张龙波、徐顺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 0726 民初 9334 号案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 内 。 本 案 定 于
2018年4月12日上午09
时 00 分在杭坪法庭第
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8900号

周国生：本院受理
原告朱建伟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
0726 民初 8900 号案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
于2018年4月12日上午
09时00分在杭坪法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5804号

张天生：本院受理
原告朱飞芳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 0726 民初
5804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5937号

石武进、胡小英、石
海炎、石理勇：本院受理
原告石六山诉被告石武
进、胡小英、石海炎、石
理勇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浙
0726 民初 5937 号民事
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6308号

葛双斌：本院受理
原告浦江县中鑫数控
设备厂诉被告葛双斌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
0726 民 初 630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发 出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 于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未 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6414号

张根福：本院受
理原告张祖秋诉被告
张根福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726 民 初
641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6438号

陈钢：本院受理
原告罗建军诉被告陈
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7）浙 0726 民 初
643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6439号

陈玉梁：本院受
理原告罗建军诉被告
陈玉梁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726 民 初
6439 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初
6676号

郑峰明：本院受
理原告王水英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告知书以及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自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限届满后
15 日 、30 日 内 ，并 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第 3 日 14 时 30 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 十 七 法 庭 进 行 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立预
4126号

汪晓琴、方堃、郑
蕾：本院受理原告崔
可翔、周美华诉你们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发 出 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次
日 起 15 日 内 。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次 日
10 时 30 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花
园法庭开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立 预
4127号

汪晓琴、方堃、郑
蕾、周水凤：本院受理原
告崔可翔诉你们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次日 9 时 15 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花园法庭开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立 预
1610号

魏建：本院受理原
告周晋之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一、请求判令被告归还
借款人民币28600元并
赔偿以该款为基数自借
款之日起至本判决确定
给付之日止月利率 2%
计算的利息损失（利息
暂算至起诉之日约为
1716元）；二、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2017）浙 0802
立预 1610 号案件的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
提示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航
埠法庭第一法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立 预
2950号

浙江索克化工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巨化装备制造有限公
司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花园法
庭开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25 民 初
4263号

阙长卿：本院受理
的原告何佳鑫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
整（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小南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未到庭则依
法缺席判决。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825 民 初
3029号

张琳：本院受理原
告王宁与被告张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 达 本 院（2017）浙
0825 民初 3029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张
琳 归 还 王 宁 借 款
330000 元并支付逾期
利息（逾期利息从2017
年 12 月 29 日起至款还
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6%
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 6250 元，公告费 300
元，合计 6550 元，由张
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7）浙 1003 民初
10267号

林永友：本院受理
原告章吉云与被告林
永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诉讼文书用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 书 告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等 。 原 告 起 诉
要 求 被 告 立 即 支 付
原告农资款 7690 元，
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
还款之日止的利息。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 ，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三十日，逾期提供证
据的，视为放弃举证
权利。本案依法组成
合 议 庭 ，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 9 时 20 分 在
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3 民初
10269号

柯富洪：本院受
理原告章吉云与被告
柯富洪买卖合同纠纷
一 案, 因 诉 讼 文 书 用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通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原告起
诉要求被告立即支付
原告农资款 6310 元，
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
还款之日止的利息。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 ，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三十日，逾期提供证
据的，视为放弃举证
权利。本案依法组成
合 议 庭 ，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 9 时 40 分 在
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初
8606号

汪杰、楼荣英：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路桥支行与被告
汪 杰 、楼 荣 英 、台 州
市和信担保投资有限
公司为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们外
出 地 址 不 详 ，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浙 1004 民
初 8606 号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材 料 、开 庭
传票、举证通知书及
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
民事裁定书。原告要
求 你 们 偿 付 本 金
141968.05 元 、手 续 费
8911 元、暂 算 至 2017
年 7 月 27 日的滞纳金
10829.24 元 、利 息
42500.28 元 ，及 自
2017 年 7 月 28 日起至
实际还款日止按合同
约定计算的滞纳金、
利息并支付原告为实
现债权支出的律师代
理费 4000 元；确认原
告对被告汪杰所有的
车 牌 号 为 浙 JX181S
号梅赛德斯-奔驰牌
小型轿车的折价款或
拍卖、变卖款项在上
述请求范围内优先受
偿；被告台州市和信
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对
你们的上述债务承担
连带偿还责任；诉讼费
用由三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本案由审判员张
跃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刘树华、人
民陪审员陈芳萍组成
合议庭进行审理，并
定于 2018 年 3 月 2 日
9 时 40 分在本院第十
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10778号

许为龙、陈海鸥：本
院受理原告肖正垚与被
告许为龙、陈海鸥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
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
期限截至 2018 年 3 月
28日）。原告要求被告
许为龙、陈海鸥偿还原告
借款本金12000元及12个
月的利息2880元，合计人
民币14880元。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本案由审判长
朱丹、人民陪审员陈芳萍、
人民陪审员刘树华组成合
议庭，定于2018年3月29
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宁波中威机电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应敏军、
茅文华与被告宁波中威机
电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1004民初
10590号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简易程序
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
民事诉讼风险提示、诉讼
须知。原告起诉要求：一、
判令被告宁波中威机电有
限公司支付原告货款
423334元及利息（自起诉
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利率计算至实际偿付日
止）；二、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
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
公告采用在报纸上刊登公
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
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内。本
院定于2018年3月28日8
时50分在第二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本案由审
判员胡月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刘树华、人民
陪审员陈芳萍组成合议
庭。若未按时到庭参加诉
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桂01执252号

浙江春天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桐乡世贸中心有
限公司、卢小丰、吴玉霞：本
院在执行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
自治区分公司与浙江春天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桐乡
世贸中心有限公司、卢小
丰、吴玉霞借款抵押合同
纠纷一案中[案号：（2017）
桂01执252号]，因你（公
司）去向不明，无法向你（公
司）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现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8）南市司鉴定字第12
号《选定评估机构及勘验
现场通知》，该通知内容为：
本院将依法委托有资质的
评估机构对位于浙江省桐
乡市振东新区世纪大道
235号桐乡世贸中心之产
权证号为桐房权证桐字第
00178650号的房屋进行
价值评估，并定于2018年
3月13日上午9时30分在
本院二楼218室（地址：广
西南宁市青秀区竹溪大道
88号），以摇号方式随机选
定评估机构。选定评估机
构后，定于2018年3月21
日上午10时对上述需评估
标的进行现场勘验（如勘
验时间有变动，以南宁市
中级人民法院官网公示为
准）。届时请你（公司）到场
配合和见证勘验过程。随
机选定的评估机构名称及
对以上财产进行评估后的
评估结果等相关情况将在南
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官网（网
址 ：http//nnzy.chinac-
ourt.org）或人民法院诉讼资
产网（网址：http：//www.
rmfysszc.gov.cn）予以公示，
你（公司）可登陆上述网址进
行查询。本公告自发布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17年11
月24日第9版法院公告栏
中，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
院受理的温州八方鞋业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黑
体 字 部 分 案 号 应 为

“（2017）浙0304破89号”，
特此更正。


